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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 某 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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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倒污泥案
件 庭 审 现
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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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地 开 庭 ，
当场宣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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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铁军榜

◆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

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，只有朴实无华的
工作；没有惊心动魄的豪言，只有爱岗敬业的
赤诚。谈起监察工作滔滔不绝，可面对采访
直言无话可说。山东省昌邑市环境监察大队
围子中队副中队长杨旭告诉记者说，他只是
做了份内的工作，局里的很多同事比他更辛
苦更努力。

2017 年 4 月，杨旭带领监察人员对一家
食品厂现场检查，相关资料手续齐全。当查
看完正在运行的治污设施后，现场监察经验
丰富的他，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同时，墙边不
起眼角落里的一根塑料软管引起了他的注
意，难道是用这根软管偷排污水？

杨旭没有声张，而是先与监察人员撤出
食品厂，然后他们在企业周边进行了地毯式
巡查，最终在厂外杂草丛生的沟里发现了未
经处理的污水。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，企
业负责人低下了头。案件被移送公安机关，
企业相关人员受到了严惩。

丰富的监察经验和熟稔的专业技能从何
而来？来自于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读，来自
于一次次的现场监察执法。

2012 年 2 月 ，杨 旭 进 入 昌 邑 市 环 保 局
工 作 。 尽 管 学 的 环 境 工 程 专 业 ，但 他 深
知 ，要 想 做 好 环 境 监 察 工 作 ，就 得 扎 扎 实
实学习。

从 参 加 工 作 起 ，他 的 办 公 室 里 的 灯 ，
晚 上 总 是 最 后 一 个 熄 灭 ；外 出 现 场 检 查 ，
也 是 利 用 路 上 时 间 看 看 书 ；执 法 检 查 现
场 ，从 执 法 流 程 到 适 用 法 律 条 文 ，更 是 虚
心 向 同 事 请 教 。 通 过 系 统 学 习 环 境 保 护
有 关 政 策 、法 律 法 规 和 规 章 制 度 ，并 多 次
参 加 环 境 监 察 业 务 培 训 班 ，短 短 几 个 月 的
时间，他就从环境监察工作的“门外汉”成
长为“行家里手”。

据介绍，仅 2017 年以来，杨旭主办和参
与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高达 180 余件，有力
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，为全市环境质量改善
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2017 年 5 月，杨旭被选派参加了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“2+26”城市大
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。

在一次去现场检查的路上，他看到有一辆罐车停在小道旁。凭着职业
敏感，他认为罐车不应该停在这个地方，有可能是倾倒污水。于是他们果断
掉转车头，奔向罐车。果不其然，罐车正将罐内污水排入路边下水道。

正当杨旭等人调查取证时，罐车司机打电话叫来了七八名气势汹汹的
人，将督查人员团团围住，并出言不逊。面对此种情况，他不惧对方言语威
胁，挺身而出，不卑不亢，向对方出示了执法证，并表明了自己的督查身份，
最后在对方的怒视下调查取证，确保了案件的迅速查处。

不管是外地督查，还是当地执法，只要查到环境违法行为，杨旭都是毫
不留情，铁面无私。不管是谁托关系求情，还是物质利诱，他都不为所动，依
法办案，始终恪守“廉洁方能聚人，律己方能服人，身正方能带人，无私方能
感人”的格言，严格执行环保系统“六项禁令”和环境监察人员“六不准”等廉
洁自律规定，严格遵守“不参与企业环保工程”和“不在企业吃拿卡要报”两
条高压线，令行禁止，秉公执法。

围子中队负责的两个乡镇有多家食品厂，在实现污水达标排放的同时，
污水处理设施的异味却无法处理，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，成为一个治
理难题。

在参加山东省督查组赴临沂督查期间，杨旭发现当地很多食品厂对污
水处理设施进行了全密封，把污水处理设施罩起来对臭味收集后进行处理，
厂区及周边几乎没有异味，基本不影响周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督查结束后，返回昌邑市的他立即将相关情况向昌邑市环保局局长董
明明作了汇报，提出组织全市食品厂到临沂进行现场学习的想法，并获得了
局领导的支持。

2018 年 3 月 25 日，杨旭组织 30 多个食品厂负责人乘坐大巴，到临沂多
家食品厂学习治理异味的先进做法。返回路上，杨旭借机在大巴上与大家
畅谈食品企业治理措施，企业负责人纷纷找差距、表决心。回来后，都迅速
上马了异味治理工程，异味污染治理难题迎刃而解。昌邑市百盈食品有限
公司负责人于延浩告诉记者：“像这样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的执法人员，我
们信服。”

他在参加省级强化督查时，还多方搜集资料，全面掌握当地产业结构、
行业区域划分，积极与当地有关部门充分沟通，立足改善当地环境质量，以

“查问题、提意见、帮治理、利环境”为出发点，找准穴位、抓住要害、直指问
题、不留情面，出色地完成了督查工作任务。

对企业遇到的难题，他时刻记在心中，想方设法帮助解决。而自己的家
人，却已记不清多长时间没有一起逛逛街吃个饭了。

“去年参加部里组织的督查时，一次跟家人通电话，父母说家里都好不
用牵挂，而两岁多的孩子却说上午去打针了好疼，这时自己才知道孩子已经
感冒生病好几天了，听着稚嫩而又带着哭腔的声音连说想爸爸，那一刻，自
己的心好痛，感觉对孩子亏欠太多了。”杨旭说着，扭过了头，而记者分明看
到他的眼睛里泪花闪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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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

执法不仅面临凶险，还有“糖衣炮弹”

执法要严，也要指导企业达标排放

图为杨旭采集排污证据。

设立生态保护审判庭，建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

宿迁“四位一体”保护生物多样性
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叶春花

徐万宁宿迁报道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
民法院设立生态保护审判庭，集中管辖宿
迁市范围的生态保护类案件，通过“四位一
体”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。

生态保护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
系统工程，需要各部门协调合作才能实现
既定目标。宿迁区域非法狩猎、非法捕捞、
河道非法采砂、水污染等四类案件对宿迁
生物多样性构成重大威胁，需在工作中探
索多元共治的解决机制。

宿 迁 境 内 河 网 密 集 ，有 河 流 2000 余
条，水域总面积 2367 平方公里，良好的气
候、优越的水环境为宿迁的动植物生长繁殖
提供得天独厚条件。其濒临的洪泽湖、骆马
湖均为中国南水北调的重要中转站和饮用
水源地，占宿迁总水域面积的 90%，保护好
两湖即保护好宿迁生物多样性的基础。

为破解两湖跨越多个行政区的管辖难
题，统一裁判尺度，提高司法保护的成效，江
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年 10月批准在宿
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设立生态保护审判庭，
集中管辖全市范围的生态保护类案件。

截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，宿城区人民法
院已受理各类生态保护类案件计 1278 件，
其中 88%为资源类案件，12%为污染环境
案件。

环境资源类案件特征在于侵犯社会公
共利益，不同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
存在差异，需加强专门化审判。

2015 年，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迁市范
围内推动建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，受聘
专 家 接 受 法 院 对 专 业 知 识 的 解 答 计 30
次。2016～2017 年，共在科研院校选任 10
名专家陪审员，涉及环境监测、林木工程、
土壤修复、产品质量、畜禽养殖等领域，受

聘专家参加专业案件的陪审计 29 次，弥补
法官专业性不足，同时运用专家知识现身
说法。对新类型案件启动专家论证制度，
如针对采用机动船拖网方式非法捕捞螺
蛳、非法处置铅酸电池及废旧电路板案件
中引入专用论证。

2016 年 9 月～2017 年 11 月，针对洪泽
湖水域 22 人非法捕捞 62 吨螺蛳案、14 人
跨省倾倒 5540 吨工业污泥案、洪泽湖水域
9 人盗采 11 万吨黄砂案及 7 人盗掘汉代珍
贵文物案均启动专家出庭制度。并对部分
专家在不暴露面部情况下出庭说明专业知
识，有效保障人身安全。

该院自 2014 年 12 月份起选取典型案
件，20 余次到三县两区开展巡回审判工
作，旁听人员累计 5000 余人。庭审活动均
安排在湖边、村居、企业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
协委员、环保职能单位、渔民、村民、企业员
工旁听庭审，实行就地开庭、当场宣判，发
挥以案释法、以案普法的作用，促进法律效
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巡回审判均由院长主审并进行现场普
法，作为宿城区人民法院传播生态司法理
念的法治大课堂，通过审理一案威慑一片
教育一方，放大生态保护的社会效果，有效
保护宿迁生态环境。为落实便民举措，还
到案发地法院采取集中开庭、集中宣判，服
务当事人，节约司法成本，集中管辖四年
来，涉案数量 70余件 100余人。

为进一步推进恢复性司法工作的开
展 ，在 洪 泽 湖 畔 树 碑 设 立 生 态 修 复 基
地 。 该 基 地 系 宿 迁 市 首 个 集 普 法 、警
示 、修 复 等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恢 复 性 司 法 生
态 修 复 基 地 ，在 基 地 建 立 后 联 合 相 关 单
位组织人员利用洪泽湖放鱼节等活动开展
生态修复活动。

■ 相关链接

宿城法院公布2017年生态审判典型案件
让社会各界认清生态环境形势，努力保护环境

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
法院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发
布 2017 年度生态审判绿皮
书，介绍 2017 年宿城法院生
态审判相关工作情况，并公布

生态审判刑事、民事、行政典型
案例。

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，让宿
迁各界充分认识当地生态环境
所面临的形势，从而努力保护环
境、改善环境、美化环境。

【案情】2015 年 1～3 月，被告人
姚某等 5 人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出资成
立桐乡市疏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
司（实为技术咨询服务公司），从事非
法处置工业污泥业务。

2015 年 3～6 月，姚某联系被告
人蒋某等 4 人，向浙江 10 余家企业收
购印染工业污泥及含氟废水工业污
泥（共计 5540 吨），在未办理跨省运
输转移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私下通过
田某等，从浙江省桐乡市等地水运至
江苏省阜宁县、泗洪县、海安县无处
理能力的窑厂、砂石厂及坑塘等场地

（被告人李某等人提供场地接收）倾
卸丢弃，造成环境污染。

江苏省阜宁县、泗洪县、海安县
三地环境保护局委托检测机构对倾
卸地点污泥进行检测，并检出汞、铬、
砷等毒害性重金属。经江苏省环境
科学学会评估，被告人姚某等人致公
私财产损失共计 286万余元。

【审判】综合本案情节，对上述
14 人判处一年至五年六个月不等的

有期徒刑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～
10 万元罚金。对部分参与数额少、
犯罪情节较轻并积极修复生态环境
的被告人适用缓刑。

【点评】本案涉及 10 余家印染企
业及 5540 吨的工业污泥，属于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法》所调整的工业固体废物，法律对
工业固体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
用、处置均有严格规定。跨省转移固
体废物应经省级环保部门批准，处置
工业固体废物需经过正规程序。

印染污泥含有大量染料和印染
助剂等化学残留物，并富集印染废水
中的各种重金属。含氟工业污泥的
主要成分是氟化钙，氟化钙微溶于水，
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污染，使地表水氟
化物浓度增加，致地下水含氟超标。工
业污泥中的汞、砷、铬等重金属及其化
合物，大多具有致癌、致畸、致突变作
用，其在环境中具有富集性难以降
解，堆放的时间越长、面积越大、对环
境影响越大，治理更困难。

14人跨省倾倒工业污泥被判有期徒刑

◆朱来宽 叶春花

案例1

沭阳某公司采用裂隙偷排废酸水案例2

【案情】1994～2016 年 ，原 告 谢 甲 某
承包沭阳县周集乡谢河村民委员会的鱼
塘用于养殖。2008 年，被告谢乙某在原
告鱼塘北岸边建设猪舍。原告曾于 2015
年 1 月、2016 年 1 月提起诉讼，要求赔偿
粪水造成的养殖损失。沭阳县人民法院
作出判决，判决被告排除妨害并分别向原
告赔偿 16 亩莲藕损 3.41 万元。2016 年，
原告谢甲某又投放藕种，发现被告继续向
藕塘排放猪粪，造成 14 亩莲藕经济损失
约 5万余元。

【审判】经现场勘验和原被告在庭审
中 确 认 ，认 定 被 污 染 的 池 塘 面 积 约 11
亩 ：受 污 染 水 域 以 被 告 谢 乙 某 养 殖 生
猪 的 粪 便 排 放 口 呈 放 射 性 扩 散 ，即 靠
近猪舍处 1 亩水域污染较重无藕叶；猪
舍稍远处约 10 亩环状水域藕叶分布较
稀 。离猪舍较远处水域藕叶分布较密，
长势良好。经调查 2016 年莲藕收成及价

格，并结合现场勘验情况认定原告遭受损
失为 2.7万元。

【点评】本案系非法排污致莲藕遭受
损失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，应适用有关环
境侵权的特殊规则。为减轻环境侵权受
害人的举证负担，使受害人更容易获取救
济，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，由排污者对
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
系而承担举证责任。但受害人需提供证
据证明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次生污
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，即对因果关
系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证明。

本案中，原告提供现场照片等证据，
证明原告藕塘受污染水域与被告养殖生
猪的粪便排放口呈放射性扩散。这种证
据规则提高了因果关系推定结论的科学
性和可靠性。经过走访调查、实地勘验并
综合全案证据，宿城法院支持原告的部分
诉讼请求，保障了原告的财产权益。

农业养殖非法排污导致经济损失案例4
【案情】2015 年 10 月以来，被告

人王某作为被告单位沭阳某公司的
原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股人，安排被
告人李某负责该公司的生产管理。
二被告人安排工人用盐酸在酸洗车
间内对钢带进行清洗除锈，并将废酸
水排放至厂内未采取防渗漏措施的
六个水泥池内贮存,并通过水泥池的
裂隙渗漏至下水道内，最终排放至厂
房西侧的一条小河内。

2016 年 4 月 7 日，沭阳县环保局
在流入小河排口处对废酸水进行采
样，经监测废水 pH 值为 1.08，属于危
险废物。之后再次对流入小河排口
等三处的废酸水进行采样，经监测废
水 pH 值均小于 2。

案发后，被告人王某、李某主动
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。在审理
阶段，被告人李某为修复被污染的环
境缴纳生态修复资金 3.2万元。

【审判】对被告单位沭阳某公司

判处罚金 20 万元，对被告人王某判
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 2
万元，被告人李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个
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 8000 元。

【点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
护法》第 42 条第 4 款规定，严禁通过
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或者篡改、伪
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
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
污染物。

在 2013 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，
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污染环境司
法解释进行了完善，将通过暗管、渗
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、灌注等逃避监
管的方式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
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源体的废物、有
毒物质的规定为“严重污染环境”。

本案中行为人通过裂隙排放危
险废物符合此情形，且对生态环境造
成破坏，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刑事
责任。

【案情】第三人仲兴年因盗伐沭阳县
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范围内杨树（合计 253
棵）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.4万元。

2017 年 9 月 29 日，宿城人民检察院
向沭阳农委送达检察建议书，建议沭阳农
委对仲兴年盗伐林木行为依法处理，确保
受侵害林业生态得以恢复，并要求沭阳农
委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
理，并将办理情况书面回复.

2017 年 10 月 16 日和 12 月 15 日，沭阳
农委工作人员两次电话反映该委无权对
第三人履行行政职责。2017 年 10 月 31
日，宿城人民检察院到涉案地点勘验检
查，确认涉案地点林地生态环境未得到恢
复。

2017 年 12 月 18 日，宿城人民检察院
认为沭阳农委不依法履行职责提起行政
公益诉讼。

【审判】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
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、三款规定，林业主管
部门对实施盗伐林木行为的违法者应履
行的法定职责有：责令违法者补种盗伐株
数十倍的树木；没收违法者盗伐的林木或
者变卖所得；对违法者处盗伐林木价值
3～10 倍罚款；如违法者拒不补种树木或

者补种不符合规定，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
种，再向违法者追缴代履行费用。

判决：一、确认沭阳农委不履行林业
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；二、沭阳
农委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九条
的规定对第三人仲兴年作出责令补种盗
伐 253 棵杨树株数十倍树木的行政处理
决定。

【点评】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后，检察
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，履行了诉前程
序后有权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。当刑
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发生交叉时，处理规则
是行政责任内容与刑事责任内容具有相
同的法效果时，因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制
裁措施，如行政责任已先行承担，则在刑
事责任中应予以折抵。如刑事责任已先
行承担，则刑事责任吸收行政责任。当行
政责任内容的法效果与刑事责任内容的
法效果不同时，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应分
别适用。

本案系一起 刑 事 、行 政 责 任 交 叉 案
件 ，其 处 理 规 则 具 有 一 定 的 典 型 意 义 ，
也 为 今 后 类 似 案 件 的 处 理提供了一定
依据。

沭阳农委不履行林业监督管理职责案例3


